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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次解锁相关事宜

之

法律意见书

致: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相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龙净环保

”
)委托,就龙净坏保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第二

次解锁相关事宜(以下简称
“
本次解锁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囚公司法》(以

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1∶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阝简称
“
《管躞办法》

”
)、《股权激励计划

有关事项备忘录 1号》、《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各忘录2号》、《股权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备忘录3号》(以下统称
“《备忘录》

”
)和《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i司章

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节 律师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冂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龙净环保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

票第三次解锁的相关文件之一,随其他文件一起申报或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

见书的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龙净环保已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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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真实、完整和准确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凵头证击,不存在任何

遗漏或隐瞒;并确认递交给本所的文件上的签名、印章均为真实,签署的人员具

备完全法律行为能力及适当授权,所有副本材料和复印件与原件
一
致:相关文件

中的事实陈述及龙净环保向本所披露的事实均属完整并且确实无误;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冂,该等文件未发生任何变化、变更、删除或失效的情况。

4、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
“
本次解锁

”
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

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巾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

进行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尢法得到独立证掘攴持

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龙净坏保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

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5、本所律师仅就与龙净环保
“
本次解锁

”
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不对相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6、本法律意见书阅读时所有章节应作为
一
个整体,不应单独使用。本所律

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龙净环保为本
“
本次解锁

”
之日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第二节 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修订稿)》中关于

股票的锁定期和解锁期的相关规定

(一)关于限制性股票锁定期与解锁期的相关规定

1、锁定期

根据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祟激励计
ˉ
戈刂(修订稿)》(以卜简

称
“
《激励计划》

”
)规定,所谓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系指激励对象根据 《激励

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冂起的 12个月为锁定期,在锁定期内,激励对

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被锁定,不得转让。

据此,龙净环保全体激励对象根据 《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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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2011年4月11日)起12个月内 (即⒛12年4月11丨l)不得转让。

此外,龙净环保全体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过户后便享有其股票应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该等

股票的分红权、配股权、投票权和自由支配该等股票获得的现金分红的权利等。

但锁定期内,全体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股票股利亦同时被锁

定,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票股利锁定期的截止日期与

限制性股票锁定期问相同。

2、解锁期及相关限售规定

锁定期满次日起的 36个月为解锁期。解锁期内,若达到 《激励计划》规定

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解锁,分别系自授予日起 12个月后、2Z】个

月后、36个月后各申请解锁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额的40%、30%、30%。激励对象所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股票股利在解锁期内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出售或以其他方式

转让。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股票股利在解锁期内出售

应遵循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限售规定。

经查验,公司确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⒛11年4月ll冂;苜次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时问为 ⒛12年4月18日;第二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时问为 ⒛13年5月6日:截止 ⒛14年4月25冂,龙净环保全体激励对象所获

授的上述限制性股票己进入第三次解锁期。

3、其他相关限售规定

《激励计划》对激励对象出售其持有的龙净环保股票的规定为:

(l)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龙净环保股票,应当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激励对象中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持有公司股票,应当符合转让

时 《公司章程》的规定。即:若在限制性股票有效期内,《公司章程》又进行修

改,则激励对象中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持有公司股票,应当符合转让时

《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激励计划》中关于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及对是否满足解锁条件的核

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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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计划》中关于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根掘 《激励计划》第九条规定,激励对象申请对获授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必

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l、龙净环保未发生如下任
一
情形:

(l)最近
一
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汁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本 《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
一
情形:

(l)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⑶公司有足够证据证明被授予人在任职期问,由于受贿索贿、贪污盗窃、

泄露公司经营和技术秘密、实施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和对公司形象有重

大负面影响的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3、根据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激励对象解锁的前
一
年度,其绩效考核合格。

4、激励对象第三次解锁时公司必须满足如下业绩条件:

第二次解锁条件:以前二年度平均净利涧为基数,'Γ+2年度净利润指标比前

三年度平均净利润增长不低于幽:T+2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以

上二项指标不低于同行业同期水平。

根据孰低原则,年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与扣除前的净利润相比的低

者作为计算依据。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为激励计划计提的费用属

于公司的经常性费用支出,不能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在计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时扣除。

5、考核结果的运用

(l)在解锁期内当年考核合格的,则考核当年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予以解锁。

(2)在解锁期内当年考核不合格的,则考核当年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

锁,并由公司以授予价在当期第Ⅰ 个解锁H后30个工作冂内凹购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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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解锁比例

《激励计划》第九条规定,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冂lTl

∷日)起满
一
年后,激励对象可按下列方式解锁:

“
第
一
个解锁时问为自本计划授予冂(Tl日)+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Fl起允

授予日(Tl冂)+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冂止,可解锁额度上限为获授股票

总额的40%;

第二个解锁时问为自本计划授予日lT1冂)+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冂起至授

予日(Tl冂)+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冂当H止,可解锁额度 L限为获授股票总

额的30%;

∷  第三个解锁时问为自本计划授予日lT1冂)+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权冂Cl冂)+鲳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解锁额度上限为获授股票总

额的30%。
”

经审查,本次解锁 (第三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依据 《激励计划》所

获授股票总额的30%。

∷  (二)关于满足解锁条件的核查情况

经对照 《激励计划》中关于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进行核查,截止⒛14年4

月25日,龙净环保全体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均已满足下列解锁条件:

l、根据龙净环保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符合第二次解锁条件的议案》,确认龙净环保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满足第三次解锁条件,全体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中的30%得以解锁,其上

市可流通日为⒛l4年4月30日。

2、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⒛l4年4月16日对公司2013年年度

∷报告出具致同审字 (⒛l4)第350Z朋933号标准无保留葸见 《审计报告》 (以卜

简称
“
《审计报告》

”
)。

3、根据龙净环保声明与承诺,最近一年龙净坏保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之情形,亦无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激励计划》

解锁的其他情形。

4、根据龙净坏保声明与承诺,最近三年不存在激励对象被证券交易所公丌

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之情形;公司最近三年激励对象亦无因重大违法违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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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之情形;不存在激励对象具有
《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问
,由于受贿

索贿、贪污盗窃、泄露公司经营和技术秘密、实施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

和对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行为。

5、根据龙净环保提供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全体激励对象
⒛13年度

绩效考核结果,公司根据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

考核办法》对全体激励对象进行考核,评分均为良好,考核合格,符合解锁条件
。

6、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⒛14年4月16日对公司⒛13年年

度报告出具的致同审字 (⒛14)第350Z朋93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

⒛13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456,715,102。42元,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314,194,222.34元
。根据

孰低原则,年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与扣除前的净利涧相比的低者作为
计

算依据。故公司⒛13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前三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后的平均净利润增长率为37.88%,不低于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1.68%,不低于10%:且上述两项指标均不低于同行业同期水

平。

根据龙净坏保说明并经核查,龙净环保与同行业及同类公司同期业绩水平对

比情况为:

(1)与同行业公司对比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菲达环保

”
,上市公司中同行

业主营业务及规模相当的只有菲达环保
—
家),该公司与龙净环保主营业务及规

模相当。

根据菲达环保天健审 (⒛14)2158号《审计报告》相关数据,公司与菲达环

保2013年度业绩对比如下:

公司名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龙净环保 314,194,222.34 11.68

菲达环保 31,600,120.42 2,86

(2)与同类公司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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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净环保选取了《激励计划》中列举的以下五家同类公司
⒛13年度审计报告

显示的相关指标进行比较。

根椐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天职业字[2O14]1596号《审计报告》、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瑞华审字

[2014]第95010008号《审计报告》、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众环审字(2014)

011229号《审计报告》、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 (⒛14)37⒅号 《审

计报告》、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 (⒛14)3788号《审计报告》相关

数据,对比如下:

上述对比显示,龙净环保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

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两项指标均
不低于同行

业及同类公司同期水平。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龙净环保激励对
象的人数

未发生变化,也不存在龙净环保根据 《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激励对象
己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的情况。全体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均已满足 《激励
计划》中

规定的第三次解锁期解锁条件。

三、关于 《激励计划》中规定的解锁程序及对龙净环保已履行解锁程序的

核查情况

(-) 《激励计划》中规定的解锁程序

经查验,根据 《激励计划》第十
一条第 (二)款之规定,龙净环保全体激励

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满足上述第工次解锁期解锁条件后
,还必须履行下列

手续及/或相关程序后方可解锁:

公司名称

打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____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中电远达

(原九龙电力) 212,821,680,44 746

山大华特 152.158,513,59 21,81

2,47
凯迪电力 21,785,755,94

众合机电
-169,789,818.23 -16.74

菲达环保 31,600,120,42 2.86

-146

273
浙大网新

-26,675,97534

36,983,379,47行业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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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激励对象向董事会提交 《限制性股票解锁申请书》,提出解锁申
请;

2、董事会对申请人的解锁资格与解锁条件审查确认;

3、激励对象的解锁申请经董事会确认后,由公司统
一
办理满足解锁条件的

限制性股票解锁事宜。

(二)对龙净环保已履行解锁程序的核查情况

经查验,龙净坏保全体激励对象已签署并向龙净环保董事会提交了
《限制性

股票解锁申请帛》,申请对其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三次解锁;⒛
14年4月

25日,龙净环保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限制性
股

票激励计划第三次解锁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并作出《福建龙净环保
股份有限

公司⒛14年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据此,龙净环保全体激励
对象各

自可申请于第三次解锁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其各自所获授的限
制性股

票总额的30%,即3,546,000股(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后)。

经查,独立董事己就龙净环保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次解锁发表了独
立意

见。

经查,龙净环保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就激励对象本次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解锁事宜进行了审议,并出具同意解锁之决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龙净环保己根据
《激励计

戈刂》相关规定和要求,履行了对龙净环保全体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第Ι

次解锁期解锁的相关程序,其相关程序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龙净环保
全体激励对

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已经届满,并均己进入第三次解锁期
;龙净环保

全体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均己满足 《激励计划》中规定的第
三次解锁条

件:龙净环保己根据 《激励计划》中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履行了对龙净环保全体

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于第三次解锁期解锁的相关程序
,其程序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龙净环保掘此可对其全体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进行第

三次解锁期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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